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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培育、偏遠地區教育、實驗教育及在學率概況 

人才培育是國家生產力及競爭力成長的動能，為反映其成效，爰應按年檢視人才培

育重點相關資訊，以作為協助學校與產業合作及推動相關產學政策之參據；另實驗教育

三法及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的推行，亦開創我國教育發展之新契機，並協助偏鄉

學校發展特色；至在學率向屬教育基本指標，亦為躋身國際之重要統計項目。茲就 111

學年專業教育、實驗教育、偏遠地區教育及在學率等統計結果摘述如次： 

壹、專業培育概況 

一、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生 

 (一)近 5 學年高級中等學校普通科畢業生占全體畢業生人數比率由 41.7%增至

49.2%；公立學校畢業於普通科者及私立學校畢業於專業群科者均逾半數 

110 學年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生人數為 17.9 萬人，與 106 學年相較，計減少 6.3

萬人或 26.0%，期間之畢業生人數皆呈下降趨勢；另觀察各學程畢業生占全體畢

業生人數比率，近 5 學年皆以普通科及專業群科為大宗，普通科占比由 106 學年

之 41.7%增至 110 學年之 49.2%，專業群科則由 106 學年的 42.0%減至 110 學年

38.2%。按設立別觀察，110 學年公立學校 6 成的學生畢業於普通科，3 成的學生

畢業於專業群科；私立學校 5 成 1 的學生畢業於專業群科，普通科 3 成 1 居次。 

單位：萬人；% 

學程別 
106 學年 107 學年 108 學年 109 學年 110 學年 

總計 公立 私立 總計 公立 私立 總計 公立 私立 總計 公立 私立 總計 公立 私立 

人數 

總計 24.1  12.9  11.3  23.1  12.7  10.4  20.2  12.1  8.1  19.2  11.5  7.6  17.9  11.1  6.8  

普通科 10.1  7.3  2.8  9.9  7.3  2.6  9.2  7.0  2.1  9.0  6.8  2.2  8.8  6.7  2.1  

專業群科 10.1  3.8  6.3  9.7  3.9  5.8  8.2  3.7  4.4  7.6  3.5  4.0  6.8  3.3  3.5  

綜合高中 1.6  1.0  0.6  1.4  0.9  0.5  1.1  0.7  0.3  0.9  0.7  0.3  0.8  0.6  0.2  

實用技能學程 1.0  0.3  0.7  1.0  0.3  0.7  0.8  0.2  0.6  0.8  0.2  0.6  0.7  0.2  0.5  

進修部 1.3  0.5  0.9  1.2  0.4  0.8  1.0  0.3  0.7  0.9  0.3  0.6  0.8  0.3  0.5  

結構比 

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普通科 41.7  56.6  24.7  42.7  57.1  25.1  45.3  58.3  26.0  47.1  59.2  28.9  49.2  60.3  31.3  

專業群科 42.0  29.5  56.3  42.0  30.4  56.2  40.3  30.6  54.7  39.4  30.5  52.9  38.2  30.2  51.2  

綜合高中 6.6  7.7  5.3  6.0  7.0  4.8  5.3  6.1  4.1  4.8  5.7  3.5  4.2  5.3  2.6  

實用技能學程 4.1  2.4  6.1  4.2  2.3  6.6  4.1  2.1  7.2  4.1  2.0  7.4  4.0  1.8  7.5  

進修部 5.5  3.7  7.6  5.1  3.3  7.3  4.9  2.9  8.0  4.6  2.7  7.4  4.3  2.5  7.4  

 

  

高級中等學校各學程畢業生人數及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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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10 學年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畢業於技職群別畢業生以餐旅群、商業與管理群及電

機與電子群畢業生居前 3 位 

110 學年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於學術群、技職群別畢業生各計 9.3 萬人、8.5 萬

人，與 106 學年相較，分別減 1.6 萬人及 4.7 萬人，減幅各為 14.5%、35.5%；至

技職群別畢業生以餐旅群及商業與管理群均 1.6 萬人最多，電機與電子群 1.3 萬

人次之，機械群及設計群均 0.7 萬人再次之，各群別與 106 學年相較，減幅依序

為 42.2%、33.0%、33.2%、36.7%及 29.7%。 

單位：萬人；% 

群別 
106 學年 110 學年 較 106 學年增減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人數 百分比 

總計 24.1  100.0 17.9  100.0 -6.3  -26.0 

學術群 10.9  45.2 9.3  52.2 -1.6  -14.5 

技職群別 13.2  54.8 8.5  47.8 -4.7  -35.5 

餐旅群 2.8  11.6 1.6  9.1 -1.2  -42.2 

商業與管理群 2.3  9.7 1.6  8.8 -0.8  -33.0 

電機與電子群 1.9  8.0 1.3  7.2 -0.6  -33.2 

設計群 1.0  4.3 0.7  3.7 -0.4  -36.7 

機械群 0.9  3.9 0.7  3.7 -0.3  -29.7 

 

二、大專校院畢業生 

 (一)110 學年大專校院畢業生人數為 28.4 萬人，其中公立學校畢業者占比近 4 成  

110 學年大專校院畢業生人數為 28.4 萬人，與 106 學年相較，減少 2.1 萬人

或 7.0%，其中公立學校 110 學年畢業生人數為 10.9 萬人，較 106 學年增加 0.2 萬

人，占全體畢業生之比重亦由 3 成 5 增至 3 成 8，私立學校畢業生則由 19.7 萬人

減為 17.4 萬人。 

高級中等學校前 5 大技職群別畢業生人數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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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0 學年大專校院各等級畢業生均以科技類占比為最高，合計占比為 44.9% 

按等級別觀察，110 學年大專校院畢業生中，博士為 3,448 人，碩士 5.2 萬

人，學士 21.2 萬人，專科 1.6 萬人，與 106 學年相較，以學士減 1.9 萬人或 

8.1%，減幅較大，碩士減 2,207 人或 4.1%，專科減 312 人或 1.9%，博士畢業

生則增 65 人或 1.9%。 

再觀察人文、社會、科技三分類之結構，110 學年大專校院畢業生以科技類

占 44.9%為大宗，各等級畢業生亦均以科技類占比為最高。博士畢業生中，科技

類占比達 63.0%，人文及社會類均未達 2 成，碩士之科技類占比為 51.8%、社

會類占 34.0%，學士畢業生中，科技類及社會類均約 4 成，專科畢業生中，科技

類亦逾半數，並以護理科畢業生為大宗。 

 

大專校院畢業生人數─按三分類及等級別分 

單位：人；% 

項目別 
106 學年 110 學年 較 106 學年增減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人數 百分比 

總計 304,919 100 283,661 100 -21,258 -7.0 

 人文類 53,903 17.7 50,231 17.7 -3,672 -6.8 

 社會類 117,475 38.5 106,192 37.4 -11,283 -9.6 

 科技類 133,541 43.8 127,238 44.9 -6,303 -4.7 

博士 3,423 100 3,488 100 65 1.9 

 人文類 642 18.8 695 19.9 53 8.3 

 社會類 495 14.5 595 17.1 100 20.2 

 科技類 2,286 66.8 2,198 63.0 -88 -3.8 

碩士 54,346 100 52,139 100 -2,207 -4.1 

 人文類 7,854 14.5 7,431 14.3 -423 -5.4 

 社會類 18,671 34.4 17,719 34.0 -952 -5.1 

 科技類 27,821 51.2 26,989 51.8 -832 -3.0 

學士 231,003 100 212,199 100 -18,804 -8.1 

 人文類 43,969 19.0 40,830 19.2 -3,139 -7.1 

 社會類 93,354 40.4 82,625 38.9 -10,729 -11.5 

 科技類 93,680 40.6 88,744 41.8 -4,936 -5.3 

專科 16,147 100 15,835 100 -312 -1.9 

 人文類 1,438 8.9 1,275 8.1 -163 -11.3 

 社會類 4,955 30.7 5,253 33.2 298 6.0 

 科技類 9,754 60.4 9,307 58.8 -447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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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等以下偏遠地區學校概況 

一、111學年高級中等以下偏遠地區核定校數以國小 962所最多，占偏遠地區校數 8成 

「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於 106 年 12 月 6 日公布施行，將偏鄉公立學校依

交通、文化、生活機能、數位環境及社會經濟條件等面向，劃分為「偏遠」、「特殊偏遠」、

「極度偏遠」三級，以協助偏鄉學校發展其特色。111 學年高級中等以下偏遠地區學校

核定校數計 1,204 所，其中以國小 962 所最多，占偏遠地區核定校數 79.9%，其次為國

中 214 所，或占 17.8%，高級中等學校 28 所或占 2.3%；若以偏遠程度觀之，偏遠、特

殊偏遠與極度偏遠學校之核定校數分別為848所（占 70.4%）、215所（占17.9%）及141

所（占11.7%）。 

單位：所；% 

核定校數 

項目別 
總計 

 
高級中等學校 國中 國小 

占比 

總計 1,204 100.0 28 214 962 

 偏遠 848 70.4 22 162 664 

 特殊偏遠 215 17.9 4 33 178 

 極度偏遠 141 11.7 2 19 120 

二、偏遠地區學校之原住民學生占 18.5%，高於全國原住民學生占 3.7% 

偏遠地區學校學生人數計 10 萬 7,480 人，僅占全國學生總數 4.6%，因偏鄉

學校多數位於原鄉或毗鄰鄉鎮，其中 1 萬 9,834 人為原住民學生，占偏遠地區學

校學生總數之 18.5%，高於全國原住民學生數占比(3.7%)；另觀察偏鄉學校平均

每班學生數為 12.6 人，約為全國 25.5 人之半數，其中以國小偏鄉學校 10.4 人最

低，較全國 23.2 人少 12.8 人，國、高中亦低於全國。 

單位：班；人；% 

111 學年中等以下偏遠地區學校校數概況 

111 學年中等以下偏遠地區學校班級與學生概況 

項目別 班級數 
平均每班 

學生數 
學生數 

(A) 

  

原住民 

學生數 

(B) 

 

占比 

(B)÷(A)*100% 

全國 

總計 92,380 25.5 2,352,711 87,538 3.7 

 高級中等學校 18,208 31.2 567,943 20,313 3.6 

 國中 21,401 26.3 562,230 21,259 3.8 

 國小 52,771 23.2 1,222,538 45,966 3.8 

偏遠地區 

總計 8,548  12.6 107,480 19,834 18.5 

 高級中等學校 539  18.8 10,147 1,548 15.3 

 國中 1,658 18.8 31,126 5,077  16.3 

 國小 6,351 10.4 66,207 13,209 20.0 

偏遠地區占全國比率 

總計 9.3 -- 4.6 22.7 -- 

 高級中等學校 3.0 -- 1.8 7.6 -- 

 國中 7.7 -- 5.5 23.9 -- 

 國小 12.0 -- 5.4 2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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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驗教育概況   

一、111 學年實驗教育計畫通過校數為 124 所，參與學生數近 2.4 萬人 

111 學年實驗教育計畫通過校數為 124 所學校，學生數近 2.4 萬人，5 學年間

參與學生數增加 1.1 萬人或 0.9 倍。參與實驗教育學生數占學生總數比率亦由

5.0‰逐年增至 10.1‰，在少子女化趨勢下呈逆勢成長。觀察 111 學年實驗教育各

階段學生數，以國小 1.6 萬人(占 65.3%)為主，國中 5,713 人(占 24.0%)，高中計

2,555 人(占 10.7%)。 

二、5 學年間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計畫通過校數及學生數成長近 1.1 倍 

實驗教育可分為「學校型態」、「公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公辦民營）及「非

學校型態」3 種，其中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計畫通過校數已由 106 學年 53 所快速增

至 111 學年之 109 所；參加學生亦由 5,139 人增至 10,721 人，成長近 1.1 倍，以

國小 7,524 人最多，國中 2,709 人，高級中等學校 488 人。 

111 學年公辦民營實驗教育計畫通過校數計有 15 所，較 106 學年增加 6 所；

學生人數 2,517 人，較 106 學年 1,877 人增加 640 人，其中國小 1,460 人、國中

780 人、高級中等學校 277 人；至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111 學年參與學生人數

計 10,609 人，其中以國小 6,595 人最多，國中 2,224 人，高級中等學校 1,790 人。 

                                                              單位：所；人；‰ 

說明：公辦民營實驗教育係指公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實驗教育。 

                                                                                                              

 

 

 

 

 

實驗教育辦理情形─計畫通過校數與學生數 

學年 

計畫通過校數                 學生人數 

總計 
公辦 
民營 

學校   
型態 

總計 

 
非學校            
型態 

公辦          
民營 

學校       
型態 

占學生 
總數比率 

106 62 9 53 12,614 5.0  5,598 1,877 5,139 

107 74 10 64 15,466 6.2 7,282 1,940 6,244 

108 91 11 80 18,110 7.5 8,245 2,190 7,675 

109 104 13 91 20,042 8.4 8,744 2,379 8,919 

110 114 15 99 21,703 9.2 9,680 2,487 9,536 

111 124 15 109 23,847 10.1 10,609 2,517 10,721 

國小 86 8 78 15,579 12.7 6,595 1,460 7,524 

國中 26 5 21 5,713 10.2 2,224 780 2,709 

高級中 
等學校 

12 2 10 2,555 4.5 1,790 277 488 

學生人數變動(人) 

1,222,538 

1,191,317 

1,173,866 

1,170,614 

1,158,551 

1,146,661 

562,230 

586,914 

597,787 

607,980 

624,409 

653,273 

567,943 

585,629 

609,745 

642,791 

696,782 

745,464 

111

110

109

108

107

106

15,579

14,103

13,129

12,138

10,653

9,002

5,713

5,225

4,744

3,828

2,994

2,431

2,555

2,375

2,169

2,144

1,819

1,181

學年 

高級中等學校 國小 國中 

實驗教育 全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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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在學率 

一、111學年高等教育粗在學率88.9%，較106學年增加6.6個百分點，高教持續普及 

111 學年我國初等、中等教育粗在學率分別為 99.2%及 99.6%，高等教育為

88.9%。觀察 106 學年至 111 學年各級教育粗在學率變化，初等、中等教育間變化

甚微，惟因高教持續普及，致 5 學年間高等教育粗在學率增加 6.6 個百分點，109 

至 111 學年復因「專科學校法」規定原進修專校(原不列入粗在學率計算)轉型為進

修部，致就讀專科人數增加，粗在學率由 82.7%上升 6.2 個百分點至 88.9%。 

觀察近5學年間男性及女性粗在學率變化情形，各教育階段女性均高於男性，

其中初等及中等教育階段男性及女性的差距約在 1 個百分點上下，高等教育階段

則皆逾 6 個百分點，顯示女性之高教普及程度顯著高於男性。 

我國各級教育粗在學率 

單位：% 

學年度 

粗在學率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初等教育 98.1 98.0 97.9 98.1 98.3 99.2 

男 97.5 97.4 97.2 97.5 97.8 98.7 

女 98.8 98.7 98.6 98.8 98.9 99.6 

中等教育 98.3 98.5 98.6 98.7 99.1 99.6 

男 97.9 98.0 98.1 98.1 98.6 99.1 

女 98.9 99.0 99.2 99.3 99.8    100.3 

高等教育 82.3 82.2 82.7 85.4 88.1 88.9 

男 79.5 79.3 79.7 82.3 84.9 85.4 

女 85.3 85.5 85.9 88.7 91.6 92.7 

2020 年主要國家初等教育粗在學率均約 99%上下，我國為 98%；中等教育粗

在學率差距相形較大，澳、英、法、美均逾 100%，我國為 99%，高於南韓 96%、

德國 97%；高等教育部分，我國為 85%與美國相同，高於英國、法國 69%及德國

73%，惟低於澳洲 114%與南韓 102%。 

2020 年主要國家各級教育粗在學率 

 
資料來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統計資料庫，112 年 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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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11 學年高等教育淨在學率為 75.6%，較 106 學年增加 2.3 個百分點 

111 學年我國初等、中等教育總淨在學率分別為 98.6%、96.9%，高等教育為

75.6%。觀察 106 學年至 111 學年各級教育淨在學率變化，與粗在學率趨勢大致

相近，初等、中等教育於 5 學年間變化甚微，高等教育因高教愈趨普及，淨在學

率增加 2.3 個百分點，且因原進修專校轉型為進修部，淨在學率爰於近 3 學年間

上升至 75.6%。 

觀察近 5 學年間男性及女性淨在學率變化情形，中等以上教育階段女性均高

於男性，中等教育階段男性及女性差距均未及 1 個百分點，高等教育階段則在 9

個百分點上下，女性之高教普及程度仍顯著較高，與粗在學率呈類似趨勢。 

我國各級教育(總)淨在學率 

單位：% 

學年度 

教育級別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初等教育 97.3 97.1 97.0 97.3 97.7 98.6 
男 97.3 97.2 97.1 97.4 97.7 98.6 

女 97.2 97.1 97.0 97.3 97.7 98.6 

中等教育 95.9 95.8 95.8 95.9 96.3 96.9 
男 95.6 95.5 95.4 95.6 95.9 96.5 
女 96.3 96.2 96.2 96.4 96.8 97.3 

高等教育 73.3 70.7 74.1 75.0 72.8 75.6 

男 68.5 66.0 70.0 70.2 68.4 71.1 
女 78.5 75.8 78.8 80.2 77.6 80.5 

說明：1.初等與中等總淨在學率依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定義編製。 

      2.高等教育淨在學率(20 歲單齡人口)依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定義編製。  

 

 2020 年主要國家初等、國中教育總淨在學率皆高於 96%，我國為 97%與 98%，

高級中等教育總淨在學率差距相形擴大，大致介於 83%~97%，我國為 94%，高於

澳洲 93%，較鄰近的南韓 91%為高，高於德國 83%，惟低於英、美、法之 97%。

高等教育淨在學率以我國 7 成 5 與南韓 7 成較佳，美國 48%、英國 47%、 法國

51%、德國 30%。 

2020 年主要國家各級教育(總)淨在學率 

 
資料來源：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統計資料庫，112 年 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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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級中等學校 

高級中等學校係指依高級中等教育法規定所設立之學校，其課程得設群、科、學程辦理，主

要學程有普通科、專業群科、綜合高中學程及實用技能學程等，並得設進修部辦理繼續進修

教育。 

◆ 普通科 

介於國民教育與高等教育間之一般教育，以奠定研究學術及學習專門知能之預備為宗旨，招

收國中畢(修)業生或具同等學力者，畢業後可經申請、推薦或考試分發進入一般大學校院，

或一年後報考四技及二專就讀。 

◆ 專業群科 

主要教授青年職業知能之教育，以養成健全之基層技術人員為宗旨，招收國中畢(修)業生或

具同等學力者，畢業後除直接就業外，亦可選擇升讀四年制科技大學、技術學院及二年制專

科學校就讀或參加一般大學校院入學考試。 

◆ 實用技能學程 

提供以就業為目標之國中畢（結）業生學得一技之長的學習環境，課程以技能實習為主，簡單

理論教育為輔，採年段式之彈性修業方式，分一年段、二年段、三年段三階，循序漸進取得學

分；分春、秋兩季招生，可供有就學意願之失學者早日就學。原「延教班」於 84 學年轉型為

「實用技能班」，94 學年再轉型為「實用技能學程」。 

◆ 綜合高中 

我國 85 學年度起試辦綜合高中，並於民國 88 年修訂「高級中學法」，將綜合高中納為正式

學制，其課程分學術學程及專門學程兩類，對性向未定之學生可藉試探輔導方式協助其延後

決定性向，或對於性向較早確定之學生，提供跨學術與專門學程學習機會，畢業後可選擇升

學一般大學或四技、二專，或直接就業。 

⚫ 大專校院 
是繼中等教育之後的第三階段或第三級教育，居於正規學制結構的頂端，包括專科學校、技術學院、

科技大學、獨立學院及一般大學。專科學校、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之教育以教授應用科學與技術，

養成實用專業人才為目標；獨立學院及一般大學則以研究高深學術，培養專門人才為宗旨。 

⚫ 學科標準分類 
為我國高等教育統計之一致性、系統性的分類標準，係依大專校院各科系所之課程實質內容的相似

程度，形成「領域」、「學門」、「學類」與「細學類」等由大至小層級，並具「周延」與「互斥」特

性。 

⚫ 學科三分類 
人文類、社會類及科技類為國內慣常使用之分類分式，其中人文類包含教育、藝術、人文、語言、

安全服務及其他學門，社會類包含社會及行為科學、新聞學及圖書資訊、商業及管理、餐旅及民生

服務、法律及社會福利學門，科技類包含生命科學、環境、物理及化學科學、數學及統計、資訊通

訊科技、工程及工程業、製造及加工、建築及營建工程、農業、林業、漁業、獸醫、醫藥衛生、衛

生及職業衛生服務、運輸服務等學門之分類統計。 

 

名詞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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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教育 

分為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及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等 3 種

辦學類型。 

◆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指依據特定教育理念，以學校為範圍，從事教育理念之實踐，並就學校制度、行政運作、組織型

態、設備設施、校長資格與產生方式、教職員工之資格與進用方式、課程教學、學生入學、學習

成就評量、學生事務及輔導、社區及家長參與等事項，進行整合性實驗之教育。  

◆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實驗教育(公辦民營) 

指核准設立學校之主管機關，依學校辦學特性，針對學校土地、校舍、教學設備之使用、學區

劃分、依法向學生收取之費用、課程、校長、教學人員與職員之人事管理、行政組織、員額編

制、編班原則、教學評量、學校經費運用及學校評鑑等事項，與受託人簽訂行政契約，將學校

之全部委託其辦理，或將學校之分校、分部、分班或可以明確劃分與區隔之一部分校地、校舍，

於新設一所學校後委託其辦理之實驗教育。 

◆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指學校教育以外，非以營利為目的，採用實驗課程，以培養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為目的

所辦理之教育，具有國民小學、國民中學或高級中等學校入學資格者，得向主管機關申請辦

理後參與各該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並區分為個人、團體及機構等 3 種類型。 

⚫ 偏遠地區學校分級 

偏遠地區學校分為離島地區學校及臺灣本島偏遠地區學校，並依「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

例」第四條第一項交通、文化、生活機能、數位環境、社會經濟條件或其他因素，各分為下

列三級： 

一、極度偏遠。 

二、特殊偏遠。 

三、偏遠。 

⚫ 粗在學率 

各教育階段學生總人數對其學齡人口之比率。 

◆ 初等教育粗在學率 

國小學生數÷6 至 11 歲人口數100%。 

國小學生數含括國小、特教學校國小部及國小補校學生。 

◆ 中等教育粗在學率 

(國中學生數+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數+五專前三年學生數)÷12 至 17 歲人口數100%。 

國中學生數含括國中、特教學校國中部及國中補校學生。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數含括高級中等學校普通科、綜合高中、專業群科、實用技能學程、進修部及

特教學校高中職部學生。  

名詞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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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粗在學率 

大專校院學生數÷18 至 22 歲人口數100%。 

高等教育學生數含括研究所、大學、專科(不含五專前三年) 、宗教研修學院、空大及大專校院附

設進修學 校學生。 

⚫ 淨在學率 
初等與中等淨在學率依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定義編製；高等教育淨在學率依據經濟合

作暨發展組織(OECD)定義編製。 

◆ 初等教育總淨在學率 

6 至 11 歲之各級學校學生人數÷6 至 11 歲人口數100%。 

◆ 中等教育總淨在學率 

12 至 17 歲之各級學校學生人數÷12 至 17 歲人口數100%。 

◼ 國中教育總淨在學率 

12 至 14 歲之各級學校學生人數÷12 至 14 歲人口數100%。 

◼ 高級中等教育總淨在學率 

15 至 17 歲之各級學校學生人數÷15 至 17 歲人口數100%。 

◆ 高等教育淨在學率 

高等教育淨在學率＝高等教育各該年齡學生人數÷各該年齡人口數 × 100%。 

⚫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縮寫 OECD)是

為研究與形成重要議題政策以改善人們生活的政府間國際組織。 

 

⚫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縮寫 UNESCO）是一個聯合國專門機構，利用教育、科學、文化、溝通及資訊，建立和平、

消除貧窮、可持續性發展及跨文化對話。 
 

名詞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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